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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⼤性⼯作刑法
保護社區和被剝削者法

保護社區和被剝削者法包含五項與性⼯作相關的罪⾏： 

 如果你購買性服務或與某⼈溝通以購買性服務，特別是
當對⽅未滿18歲時，這種⾏為是⾮法的。

然⽽，出售性服務本⾝並不違法。

除⾮是為⾃⼰的⼯作，否

則廣告性服務是⾮法的 當性⼯作者為⾃⼰的⼯

作或登廣告銷售⾃⼰的

性服務時，授予其免於

因接受⾦錢或物品⽽受

到法律追究的豁免權 

Protection of Communities & Exploited Persons Act (PCEPA)

如果某⼈明知他們收到的⾦錢或

物品來源於性⼯作，那麼接受這

些東西是違法。除⾮: 

你與他們有合法的同住安排（例

如，室友關係且沒有任何剝削⾏

為）
 
你有法律或道德義務⽀持他們

（例如他們是你照顧的孩⼦，或

是依賴你照顧的兄弟姐妹或⽗

⺟）

你購買公開出售的物品（例如從

商店或餐廳購買東西，⽀付出租

⾞或優步費⽤） 

如果是私⼈交易，且你給他們的

⾦額是合理的，並且他們沒有⿎

勵或建議你提供性服務。 

但是以上例外不適⽤於以下情況：

如果對⽅威脅你或控制你。
 

如果他們提供毒品或酒精，或者引

誘你從事性⼯作。 

如果他們收留你或提供⼀個讓別⼈

購買性服務的地⽅。 

如果他們從你的性⼯作中以商業的

形式獲取收⼊。  

無論你與這個⼈是什麼關係，只要

這些⾏為是為了讓別⼈從你那裡購

買性服務，它們都是⾮法的。

使得招募你成為性⼯作者、為你提供住處、提供⼯作場

所、隱藏你，或控制或影響你⾏動的⼈為違法，尤其是

如果你未滿18歲

這裡的⽰例可能並不涵蓋所有可能讓你或你⽣活中

的⼈⾯臨逮捕和起訴的情況。它們僅作為⽰例。

如果你對具體情況有疑問，應該咨詢律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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